沂源县实验中学
校园安全定期检查和安全隐患报告制度
  一、学校定期组织人员全面排查校内火灾隐患，加强对微机室、图书室、教室、办公室、学校大门口、院墙、厕所、学生宿舍、食堂、经销店、食品加工点、用电设备、用电线路、锅炉房等重点部位重点设备安全的监督检查。
  二、加强危旧校舍维修改造，学期开学初及开学后每周一查、每月一结，都要组织人员对校舍进行全面巡查，发现情况建好详细台账，及时上报并落实责任，争取立即整改。
  三、加强体育器材等教学设备设施的检查维护，确保教学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。
     四、加强实验药品、器材的安全使用管理，危险药品必须实行双锁制度，严防化学药品外流。
  五、要高度重视加强对师生的安全管理，特别是抓好集体活动、大型考试、各种比赛竞赛期间的师生交通及饮食安全管理，确保师生安全。
  六、加大对学校内部重点危险人员的排查、管理、教育、稳控工作力度，严防发生暴力事件。
  七、加强校园周边安全综合整治。密切配合公安等部门，对学校、及周边的治安状况进行深入细致的排查，认真进行安全评估，摸清防范漏洞和突出问题；特别是积极协助公安部门和镇、单位、村、社区，认真排查梳理学校周边存在的精神病人、有暴力倾向和经常缠访闹访人员等特殊人群、高危人员，及时掌握情况，严格落实教育稳控措施。学校聘请治安联络员，将学校发现的校园周边可疑人员、可疑现象，及时由联络员通报公安等相关部门、单位，及时落实相关措施。
  八、积极配合公安、工商、城管、文化、卫生、交警等部门，坚决取缔学校及周边200米范围内的网吧、歌舞娱乐场所、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以及违规经营的摊点，坚决铲除黄、赌、毒等丑恶现象。
  九、加强对校车的安全监管，整治学校周边交通秩序，合理规划设置各类交通标志标线和交通安全设施。明确车辆管理与使用职责，严防超载、超员现象的发生。
  十、严厉打击侵害师生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，坚决铲除校园及周边存在的流氓团伙和黑恶势力，对强迫学生交“保护费”、敲诈勒索学生的涉案人员严追细查，严厉打击，绝不使其形成气候。
  十一、认真做好校园安全巡查记录，本着先急后缓的原则，及时做好安全整改工作。
